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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領加班費、差旅費及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

等小額款項為公務員權益，惟時有發生少數公務員

浮報此類款項之案例，倘公務員因一時萌生貪念誤

蹈法網，所得之財物或不法利益甚微，但行為人即

需面對司法制裁，更損及機關乃至整體公務員之形

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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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機關主管，利用出差督導之機會，竟未依申

報出差之日期（共申請10餘次）實際前往出差地點

執行公務，而係留在辦公室或至其他地區演講、參

加餐敘及處理其個人之事務，卻仍分數次填寫「國

內出差旅費報告表」申請差旅費計新臺幣（以下同

）9,000餘元，致不知情之審核人員誤認其有實際至

出差地點執行公務，而將前述金額匯入銀行帳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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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經檢察官依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「

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」提起公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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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機關約聘人員，明知其已獲聘為公務人員升

等考試監場人員，同日不可能另至機關加班，竟基

於詐取加班費之犯意，事前申請專案加班，使不知

情之審核人員陷於錯誤，而核准其加班申請。事後

該員遭人匿名檢舉，經該機關政風室查獲而未及領

取虛報之加班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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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官認其涉犯刑法第339條第3項「詐欺取財未遂

罪」，乃為緩起訴處分，並命其向國庫支付5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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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市警察局分局員警，明知自己休假未上班，

亦無超勤加班之事實，卻仍利用職務上之機會，虛

偽填寫「員警超勤時數統計表」，交由不知情之承

辦人，使其據以登載在職務上所掌之「超勤加班費

申請單」等公文書，再送請該人事、會計、行政、

督察等單位及機關主管簽核，而據以核發3,000餘元

之超勤加班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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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經檢察官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

款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」、刑法第214條

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」提起公訴。另警察局依警

察人員人事條例相關規定予以停職。

11



某處技工，負責公務車輛維(養)護及駕駛業務

，明知公務車加油卡僅得作為公務車加油簽帳之用

，竟持公務車加油卡，使加油站員工陷於錯誤，將

價值3,000餘元之汽油加入其私人車輛；且未經該處

技正兼主任之同意，逕於公務車「油料月報表」偽

造其簽名，表示該名主任於是日曾使用該公務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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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官認偽造簽名部分，違反刑法第210條「偽

造私文書罪」；利用公務用加油卡核銷私人用車用

油部分，違反刑法第339條第1項「詐欺取財罪」，

惟審酌其犯罪情節尚屬輕微，且犯後坦承犯行、態

度良好，並已將詐得款項支付予該加油站，乃為緩

起訴處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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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某市駐里事務費核發作業要點及可支用項目

一覽表等相關規定，里幹事可按月檢據核銷駐里事

務費6,000元。該市某里幹事，先至國民旅遊卡特約

商店，使用國民旅遊卡刷卡購買抗UV防曬褲及排汗

褲，因該等消費項目符合前述相關規定，其遂據以

核銷駐里事務費，惟事後竟又將該2筆消費另行申請

公務人員休假補助費，因此重複請領141萬餘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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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經法院審認被告使用國民旅遊卡請領休假補

助費乙節，尚與被告法定職務權限之執掌無關，故

成立刑法第339條第1項「詐取財物罪」，判處有期

徒刑3月，緩刑2年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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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市衛生所護士，利用負責「中老年健康促

進及慢性病防治宣導講座」業務之職務上機會，

明知未聘請講師辦理該活動不得請領講師費，卻

虛偽製作講師鐘點費領據，並偽造醫師簽名，使

不知情之審核人員陷於錯誤，從而詐得講師費

8,000元。本件被告於犯罪被發覺前即至廉政署自

首，另繳回犯罪所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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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經檢察官依違反刑法第216條、第213條之「行

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文書罪」、第217條「偽造署

押罪」及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「利用

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」及貪污治罪條例提起公

訴。惟考量被告於犯罪被發覺前即至廉政署自首

，且就犯罪情節證述綦詳，並業已繳回犯罪所得

，再佐以本件不法所得僅數千元，爰請求法官對

被告免除其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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詐取財物罪
法令內容

刑法第339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

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

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

同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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詐取財物罪

相關說明

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，以意圖為自己或

第三人不法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

交付為要件。

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，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

於錯誤；若其所用方法，不能認為詐術，亦不致使

人陷於錯誤，即不構成該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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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稱『意圖』，即期望之意，亦即犯罪之目的，與

責任要素之故意有別。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

有，為該罪之特別構成要件，因而該罪除須有施用

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之犯罪故意外，

尚須具有特定之『意圖』，屬目的犯，並不以發生

特定結果為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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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內容

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利用職務上之

機會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

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

下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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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說明

一、本罪性質上仍屬詐欺罪之一種，但為刑法第339

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特別規定，除行為人必須

為公務員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外，更

須具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之特別

主觀不法構成要件，始能構成犯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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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所謂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」，係指假借職務上

之一切事機，予以利用而言，其所利用者不論

係職務本身所固有之事機，抑或由職務所衍生

之事機均包括在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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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，指假借職務上

一切事機，以欺罔手段使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

物。而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對於非

主管或監督之事務，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利

罪，係指就不屬其主管或監督之事務，假借其

職權機會或身分為圖利之行為，兩者構成要件

自有不同。

25



四、公務員若不注意法律規範，只要領取款項時「

名實不符」，就有可能觸犯利用職務上之機會

詐取財物罪，例如：冒領補助費、虛報加班

費、出差費、工資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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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單位應確實控管及審查差旅費、加班費、

油料費及各項補助費或鐘點費等申請案件，並建

立完善審查機制，從申請之初，即應覈實審查其

申請內容之必要性、合理性，另對於已核可之申

請案件，則應嚴格執行憑證核銷作業，必要時應

要求檢附相關成果資料以供查核，以杜絕不實詐

領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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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機關自主檢查、政風機構辦理專案清查

或業務稽核等方式，積極發掘弊端癥結所在，並

研提具體改進措施及建議，適時納入內部控制作

業程序，例如將核銷應檢附之資料予以具體化、

標準化，以防杜類似情事再次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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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主管平時即應留意部屬之生活動態，有

無存在違法經營商業或兼職、喜好飲宴應酬或賭

博等情形，適時提醒部屬申領公務費用之相關規

定，並確實審核支出單據款項，以善盡督導考核

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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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、主(會)計機構應加強橫向聯繫功能，以

落實審核員工之休假期間與消費日期、消費地點

、消費項目(明細)、消費金額是否異常；政風機構

則應主動針對異常案件調卷研析，俾機先防杜違

失情事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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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調各單位督同所屬人員加強宣導與機關有

關之貪瀆不法案例，俾建立員工法治觀念，強化

廉潔意識，尤其對於新進員工，應特別對其加強

宣導，以收防微杜漸之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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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前述共通性之防制作為外，針對個

別案例態樣，臚列自行檢視事項，以

便機關同仁、各級核稿主管及人事、

主計與秘書等業管單位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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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是否訂定或檢討修正機關出差行程核給原則，

針對出差地點之實際交通便捷情況，妥適訂定

出差日數及可報支之費用？

□ 申請出差是否事前報請主管核准？出差報告表

之行程日期是否與原簽准行程相符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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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核銷憑證之日期、金額、品名項目等，是否符

合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、「國外出差旅

費報支要點」等相關規定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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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單位主管對於屬員之加班申請，是否依其每日

工作量，詳實審核加班是否確有必要？且是否

符合所屬機關加班費管制等相關規定？

□ 是否建立防制「實際未執行加班業務，仍可事

後補簽或由他人代刷、代簽」之管制措施，以

確認加班人員是否依加班核准時間至指定處所

刷（簽）到（退）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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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是否制定加班查核相關規定？申請加班是否依

規定填寫加班費印領清冊，並檢附足資證明加

班事實之證明文件？

□ 機關(構)若採用差勤系統管理加班資料，人事、

總務(秘書)單位是否採取加簽、加密、浮水印

或資料鎖定等方式，防止加班申請單等系統產

出檔案及表件遭竄改或偽造，以確保資料正確

性及完整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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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是否定期或不定期交叉比對核准之加班申請單

、刷卡或簽到(退)紀錄、加班費清冊等資料是否

有異常情事？若以差勤系統管理者，是否

將上開交叉比對功能納入設計？

□ 對於差勤資料之處理，是否留存相關異動紀錄

及最近異動日期，並定期或不定期查核，以防

止發生未經授權變更資料等情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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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鑑於近年部分機關陸續發生加班費違失案件，

事涉人事、會計、總務（秘書）單位權責，為協助

各機關強化源頭管理及明確落實職能分工，行政院

主計總處爰針對該作業易發生問題之環節（如前端

加班時數是否有效控管等）及蒐集研析類同違失案

件之內部控制風險，設計相關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，

藉以強化各機關之差勤管理、加班申請及費用核銷

等控管機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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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並與人事行政總處研商後擬具「加班申請與費用」

作業範例，經提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會

議通過，由主計總處於104年5月4日以主綜督字第

1040600245號函發各主管機關轉知所屬參採在案。

另人事行政總處亦將配合要求各機關定期檢核差勤

系統異動紀錄、勾稽比對加班時數與差勤資料，強

化機關內控監督機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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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班應敘明事由及起迄時間，經單位主管核定後

，送人事、總務(秘書)單位控管。

二、專案加班應敘明事由，陳報機關(構)首長或其授

權人核定後送人事、總務(秘書)單位控管。

三、加班應有刷卡或簽到(退)紀錄，如特殊原因無法

刷卡或簽到(退)者，應有其他可資證明之紀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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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由工程管理費、代辦經費及中央補助款等經費支

付之加班費，應確認申請加班費之對象是否為承

辦該項業務之人員。

五、加班費清冊應依據員工加班紀錄編製，並經加班

員工核對無誤簽章，再由單位主管核章後送人事

單位審核，另技工、工友等人員之加班費清冊，

則送總務或業務單位審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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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應訂定機關(構)加班費支給管制要點，加強查核

有無重複請領加班費(如請領加班費之時數與申

請補休之時數有無重複)，或請領加班費時數與

簽到(退)紀錄時間是否符合等情形。

二、應審核加班有無事先核准。

三、應審核加班時數、時薪之合法性及正確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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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應交叉比對核准之加班申請單、刷卡或簽到(退)

紀錄、加班費清冊等資料，有異常應查明原因。

五、核對金融機構或中華郵政公司加班費轉帳媒體檔

之轉存明細是否與薪資系統資料確實相符，如有

差異，應產製差異表，並儘速查明差異原因妥適

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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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採用差勤系統管理加班資料之機關(構)，人事、

總務(秘書)單位應採取加簽、加密、浮水印或資

料鎖定等方式，防止加班申請單等系統產出檔案

及表件遭竄改或偽造；另對於差勤資料之處理，

應留存相關異動紀錄及最近異動日期，並不定期

查核，以防止發生未經授權變更資料等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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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採用薪資系統製作加班費清冊等資料之機關(構)

，針對出納管理單位處理員工加班費資料所留存

之相關異動紀錄及最近異動日期，總務(秘書)單

位應不定期查核，以防止發生未經授權變更資料

等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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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應審核預算能否容納。

二、應審核加班費清冊是否經權責單位核簽(章)。

三、應審核加班費清冊之金額乘算及加總是否正確無

誤。

四、應審核加班費清冊相關表單或證明文件是否齊備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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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應依主(會)計單位開立之傳票(付款憑單)及加班

費清冊等資料，製作加班員工與其金融機構帳號

相符之轉帳媒體檔送交金融機構，由其據以辦理

轉帳將加班費撥入加班員工帳戶。

二、應產製加班費轉存明細表送金融機構核章後，附

入傳票(付款憑單)歸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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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採用薪資系統製作加班費清冊等資料之機關(構)，

出納管理單位應採取加簽、加密、浮水印或資料

鎖定等方式，防止加班費清冊等系統產出檔案及

表件遭竄改或偽造，以確保資料正確性及完整性

；另對於員工加班費資料之處理，應留存相關異

動紀錄及最近異動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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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公務車輛加油卡是否集中由公務車輛管理人保管，

是否與加油站業者簽訂「專卡專用」（認卡又認

車）之責任條款？

□ 是否定期抽查公務車輛油量使用情形？如發現油

耗異常，是否即時處理並瞭解原因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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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是否依規定備具完整之公務車車籍資料、派車

單、行車紀錄表 (里程登記)、油料管理、保養維

修紀錄及費用核銷月報表等資料，並逐一建檔？

□ 公務車輛使用人用車後，是否即時並確實填寫里

程數？並於發現行車紀錄表或油料月報表等資料

有遭修(竄)改情形時立即通報公務車輛管理人即

時查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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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休假補助費申請表之消費特約店名稱、消費地

點消費日期、消費項目及消費金額等，與已核

銷之其他費用核銷憑證（如駐里事務費），二

者是否相同？

□ 是否定期、不定期抽查、勾稽強制休假補助費

與其他費用（如駐里事務費）之核銷案件，有

無重複申領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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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是否訂定鐘點費核銷相關規定，要求辦理經費

核銷時，應具活動照片及參與人員簽到表等資

料以茲證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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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必需清楚認識其於職場上應恪守的法令

規定與行為準則，避免因一時貪念誤蹈法網，或因

疏失致生違失責任；各級主管也應該負起良善管理

之責，建立一套有效的管控及勾稽機制，降低公務

運作可能發生的違失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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冀透過本份宣導資料，就加班費、差旅費、休

假補助等小額款項之申領，提供法令說明及提醒管

理上應行注意事項，使同仁得以依循法令，安心從

事公務，有效防杜違失案件之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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